
立法會 CB(2)1459/98-99(01)號文件  

 

《 1999 年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
在 1999 年 3 月 4 日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的回應  

 

事項 (a)：  應考慮在招標有結果前，在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名單內

保留香港隧道有限公司。  

 

答覆 (a)：  香港隧道有限公司經營紅磡海底隧道的專營權，將於 1999 年 8

月底屆滿。我們得悉，運輸署經已就隧道的管理合約展開招標

程序，預計在 1999 年 5、 6 月間得悉招標的結果。我們會在隧

道管理合約批出後，再考慮應否提出進一步的修訂。  

 

 

事項 (b)：  應考慮檢討條例草案內功能界別選民的排列次序，以方便使用。 

 

答覆 (b)：  我們正考慮委員會所提的各項意見，並會在稍後向委員會提出

建議。  

 

 

事項 (c)：  情說明在 1998 年立法會選舉中，只採用免費郵遞寄出一封信件

給選民的候選人數目。  

 

答覆 (c)：  在 1998 年立法會選舉中，地方選區共有 34 張候選人名單，其

中只有 7 張名單沒有採用或只採用一輪的免費郵遞服務。至於

在功能界別選舉方面，在 60 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中，有 32

人沒有採用或只採用一輪的免費郵遞服務；在選舉委員含選舉

中則有 25 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參選，其中 15 人沒有採用或

只採用一輪的免費郵遞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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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(d)：  有些海外國家在選舉日實施“禁止拉票活動＂的規定，請提供

這方面的資料。  

 

答覆 (d)：  據我們所得到的資料顯示，日本禁止參與立法機關選舉的候選

人在投票日進行競選或拉票活動，但利用電話進行拉票則不在

禁止的範圍內。此外，新加坡亦不容許候選人在立法機關選舉

投票當天進行拉票活動。新加坡的法例更進一步禁止任何人在

投票當天因選舉而到選民的住所或工作地點探訪選民。  

 

 

事項 (e)：  有些海外國家會為取得一定數目的選票的候選人資助部分選舉

開支，請提供這方面的資料。  

 

答覆 (e)：  有關外國就立法機關選舉發還競選經費的經驗，我們現提供下

列國家的資料供議員參考：  

 

(1) 加拿大：  候選人如在選舉中當選或得到最少百分之十

五的有效票數，可獲發還半數競選經費，最

高為競選經費上限的百分之五十。  

 

(2) 澳洲：  候選人如在選舉中得到最少百分之四的第一

優先票，可根據所獲票數獲發還部分競選經

費，數目為所得票數乘以特訂的比率，該比

率將按通脹每六個月調整一次。 1998 年 12

月的比率為澳元 $1.6221 

 

(3) 法國：  候選人如在第一輪選舉中得到百分之五或以

上的有效選票，可獲劃一發還相當於選舉經

費上限百分之五十的經費，最高不超過候選

人的實際競選經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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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(f): 除了上文 (d)項和 (e)項所述的兩項建議外，曾有其他有關人士在

1998 年立法會選舉後提出其他建議，但不獲採納在 2000 年立

法會選舉中實施。請提供這些建議的清單。  

 

答覆 (f)：  選舉管理委員會在 1998 年立法會選舉後，曾發出問卷查詢各選

舉主任及候選人對選舉的實際安排（例如選民登記、投票和點

票安排及選舉指引等）的意見及評價。選舉管理委員會在 1998

年 8 月 24 日向行政長官提交了選舉報告書。報告書內有關《立

法會條例》及《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》的建議列在附件。政府

接受了這些意見，並己在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行為）條例草案》

內反映了有關的意見。至於選舉實際安排的建議，政府會在選

舉管理委員會制訂 2000 年立法會選舉規例和選舉活動指引時，

與選舉管理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，全面地考慮報告書內的建

議。  

 

政制事務局  

1999 年 3 月  



 

附件  

 

 

選舉管理委員會 1998 年  

立法會選舉報告書內與《立法會條例》  

和《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》有關的建議  

 

 

1. 修訂《選舉管理委員會（選舉程序）（立法會）規例》和《舞弊及非法

行為條例》，使這兩條法例有關申報選舉廣告的條文一致，並編製有關

選舉廣告的核對清單，以免出現候選人違反規定的情況。  

 

2. 檢討《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》第 17 條，以防止候選人作出不承擔責任

聲明。  

 

3. 就候選人須在授權選舉開支代理人後三個工作天內，向選舉主任送達有

關的授權書副本這項規定，檢討相關的選舉法例，以訂明違反規定可構

成罪行，或導致有關授權無效。  
 


